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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治理中民事与行政责任衔接问题研究
张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桂林，541200；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网络暴力已从单一的个体权利侵害，演变为兼具私权损害与公共秩序破

坏的复合性社会问题，对公民人格权保护与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国现行网络暴力治理框架虽涵盖

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但实践中呈现 “民行刑责任割裂” 的突出问题 —— 民刑衔接依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机制相对成熟，行刑衔接通过案件移送与证据转化规则逐步完善，唯独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衔接缺乏明确制度

设计与系统性理论支撑。这种衔接断裂导致治理实践中 “重救济轻预防” 或 “重规制轻填补” 的失衡现象，

尤其难以应对 AI 生成内容、算法推荐放大等新型网络暴力样态。本文从功能定位、衔接困境、完善路径三个维

度展开研究，旨在厘清民行责任衔接的法理逻辑，填补网络暴力治理中公私法协同的理论空白，为司法实践与行

政监管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方案，助力构建 “权利保障与秩序维护并重” 的网络暴力协同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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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网络空间已成为公众生

活、表达与交往的核心场域，但网络暴力问题正以更隐

蔽、更具破坏性的形态侵蚀社会秩序与个体权利。网络

暴力不仅直接侵犯公民人格权，更通过 “线上煽动 -

线下影响” 的传导链条扰乱网络生态，甚至冲击现实

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网络暴力治理深陷 “民行刑责任

割裂” 困境，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虽共同

构成规制体系，但实践中常 “各自为政”，民事责任

与行政责任的衔接尤为薄弱，导致责任追究出现 “断

层” 或 “重叠”，既无法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也难

以形成治理震慑合力。面对新型网络暴力样态，构建民

行责任有效衔接机制，成为破解治理困境的关键。

1 网络暴力治理中民行责任的功能定位

1.1 网络暴力治理中的民事责任功能定位

网络暴力民事责任具有私法自治与救济导向双重

属性。私法自治属性体现为责任启动的自主性、承担方

式的可协商性与责任范围的限定性，受害人可自主决定

是否追责，也可与侵权人就责任承担达成和解。救济导

向属性集中体现为《民法典》人格权请求权与精神损害

赔偿制度的适用，人格权请求权简化了维权门槛，受害

人无需证明过错或实际损失即可主张停止侵害等救济，

精神损害赔偿则为受害人提供实质慰藉，弥补无形损害。

民事责任的核心功能包括损害填补与行为矫正。损

害填补分为财产性与非财产性填补，财产性填补覆盖直

接财产损失与维权成本，非财产性填补则通过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等方式修复受损人格利益。行为矫正功能通过

司法裁判明确行为边界，对侵权人形成约束，同时倒逼

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治理义务。

但民事责任存在功能限度：一是程序启动被动性导

致救济滞后，难以应对网络暴力的爆发性传播；二是取

证难题削弱救济效能，侵权主体身份认定与电子证据固

定困难；三是责任辐射范围有限，难以规制群体网暴与

新型侵权形式。

1.2 网络暴力治理中行政责任的功能定位

网络暴力行政责任的法理基础在于行政权对公共

秩序的保障功能，其权力源于宪法赋予的社会管理职责，

价值目标是维护网络公共秩序，运行遵循 “预防优先、

快速响应” 原则。

行政责任的核心功能是预防规制，通过事前干预机

制从源头遏制暴力行为扩散。2024 年全国网信系统的

执法实践显示，通过约谈平台、处罚违规主体、关闭违

法账号等措施，有效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减少网络

暴力信息传播。

同时，行政责任需恪守功能边界，遵循合法性原则、

比例原则与权利保障原则。行政权行使不得超出法定权

限，需履行正当程序；规制手段需与治理目标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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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过度干预；同时应为个体权利留出救济空间，兼顾

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

1.3 网络暴力治理中民行责任衔接的必要性证成

目前，民行责任单独适用存在治理局限。民事责任

的私权救济乏力，程序被动性与取证难题导致救济滞后，

其补偿性本质缺乏预防功能；而行政责任则规制片面，

侧重公共秩序维护，对个体权益保障不足，规范滞后性

难以应对新型网络暴力。

民行责任衔接具有协同价值。民事责任的 “补偿

性” 与行政责任的 “惩戒性” 形成双重保障，行政

调查可降低民事举证难度，民事裁判可细化行政责任标

准。二者衔接可以激活 “预防 — 处置 — 救济” 全

链条治理机制，符合风险社会理论对系统性治理的要求。

网络暴力治理的现实需求迫切需要民行责任衔接。

新型网络暴力样态的技术匿名性与复杂性，使单独责任

机制存在规制盲区，为实现平衡个体权益保护与公共秩

序维护的目标，也需通过衔接实现 “技术合规 + 权利

保障” 的长效治理。

2 网络暴力治理中民行衔接的困境归纳

2.1 民行共斥观念的固化与治理梗阻

公私法二元对立观念导致民行责任割裂，民事领域

关注个体权益填补，行政领域侧重公共秩序维护，导致

对网络暴力的双重属性缺乏统一认知。这种观念源于传

统治理思维的路径依赖，对网络暴力复杂性与治理手段

互补性的认知偏差进一步固化了民行共斥观念。

其导致的后果是救济路径断裂与责任虚化。受害人

在民事与行政程序间往返奔波，举证困难；同时，责任

认定标准差异与程序割裂使得肇事者、转发者与平台的

责任难以落实，强化 “法不责众” 的错误认知。

2.2 民行衔接的法律支撑体系疏漏

一是责任认定标准不统一，民事与行政领域对网络

暴力行为的构成要件、关键概念解读存在差异，导致同

一行为出现责任认定矛盾。二是主体规制空白，对转发

者、算法服务提供者等新型主体的民行责任衔接缺乏明

确规范，平台责任认定标准模糊。三是证据转化与程序

转换机制缺位，行政证据在民事程序中采信困难，案件

在民事与行政程序间流转不畅，导致重复取证与证据灭

失风险。四是部门法竞合与司法解释滞后，法律适用逻

辑混乱，对新型网络暴力行为缺乏明确规制依据，民事

司法解释与行政规章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统一适用指引。

2.3 民行衔接的部门联动机制失灵

首先是跨部门数据壁垒导致信息共享不畅，各部门

数据管理体系独立，缺乏统一共享标准，技术与制度障

碍阻碍关键信息流转。同时还存在证据移交不畅的问题，

缺乏明确流程规范，导致行政证据无法在民事程序中有

效使用，影响治理效率。

其次是负担考量缺失导致处罚失衡，在责任聚合场

景下，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叠加可能超出行为人承担能

力，违背公平原则。同时还有比例原则偏离，行政处罚

与民事责任强度未与行为危害性合理匹配，影响治理公

信力。

最后是自治规则与监管要求脱节，平台自治规则与

行政监管标准存在差异，执行强度不足，监管协作机制

不完善，平台技术优势与公权强制力无法有效结合。

3 网络暴力治理中民行责任衔接的制度完善

3.1 民行共进治理观念的重塑与落地

首先，要以法秩序统一原理与网络治理特性为支撑，

重塑民行共进认知。明确公私法协同逻辑，民事责任为

行政规制提供权利导向基础，行政责任为私法救济提供

效率支撑。其次，要深化责任协同认知，在责任认定、

程序衔接与后果考量方面实现全维度协同。建立 “同

一行为、双重评价” 机制，实现证据共享与程序互通，

合理考量责任负担总量。最后，通过实务培训、案例指

导与学术共识推动观念落地。开展跨部门联合培训，发

布民行衔接指导性案例，聚焦核心问题开展学术研究，

形成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3.2 民行衔接法律支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是统一民行责任核心认定标准，确立 “情节严

重”“过错程度” 等关键概念的协同界定规则，建立

基础要素共享的认定体系。明确转发者、算法服务提供

者、MCN 机构等新型主体的民行义务，区分主体类型设

定差异化责任。

二是构建民行证据转化规则，明确可转化证据范围、

审查标准与移送机制，解决行政证据在民事程序中的采

信难题。建立民行程序衔接流程，规范 “行政转民事”

的告知协助与 “民事转行政” 的线索通报机制。

三是合理借鉴域外经验，吸收德国 24 小时删除义

务、欧盟 “守门人责任” 的合理内核，结合我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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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实现本土化适配，平衡平台责任与权利保障。

3.3 民行衔接部门联动机制的畅通与优化

第一，搭建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依据数据安全相

关法律，在保障隐私的前提下整合治理数据，建立统一

标准、分级授权与安全保障体系，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第二，建立责任聚合的合理规制机制，制定责任负

担考量因素清单，明确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区分

行为情节与过错程度设定责任强度，建立部门间沟通机

制确保责任合理。

第三，构建 “行政监管 - 平台自治 - 民事裁判”

协同机制。行政机关指导平台优化治理规则，建立效

果评估机制；法院通过裁判规则指引平台自治，建立沟

通咨询机制；完善平台与行政机关的协同处置机制，快

速应对大规模与新型网络暴力。

4 结论

网络暴力作为数字时代的复合型社会问题，其治理

困境的核心症结在于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衔接断裂。

本文通过系统研究表明，网络暴力治理需突破 “公私

法二元对立” 的传统思维，构建 “私权救济与公法规

制协同” 的闭环体系 —— 民事责任以 “损害填补与

权利修复” 为核心，依托人格权请求权与精神损害赔

偿制度提供精准救济；行政责任以 “预防规制与秩序

维护” 为导向，通过主动干预遏制暴力信息扩散；两

者的衔接通过 “行政调查降低民事举证难度”“民事

裁判细化行政责任标准” 的双向赋能，实现 “预防 -

救济 - 规制” 的全链条覆盖。

规范与实践层面的困境分析显示，民行衔接梗阻源

于三重矛盾：一是 “民行共斥” 观念固化导致的治理

逻辑割裂；二是法律支撑体系疏漏形成的制度空白；三

是部门联动机制失灵引发的实践障碍。这些问题的本质

是传统法律体系与网络治理特性的适配不足，需从观念

重塑、规范完善与机制优化三方面同步破解。

基于上述研究，网络暴力治理中民行责任衔接的完

善需遵循 “法理支撑 - 制度设计 - 实践落地” 的三

阶逻辑：观念层面，以法秩序统一原理与网络治理特性

为基础，推动 “民行共进” 认知走向实践；规范层面，

构建 “实体 - 程序 - 比较借鉴” 三维体系，统一核

心标准，明确新型主体义务，建立证据转化与程序衔接

规则；实践层面，搭建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责任

聚合的比例规制机制，构建 “行政监管 - 平台自治 -

民事裁判” 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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